样    稿


商标转让合同
转让方(甲方)：香江集团有限公司
受让方(乙方)：王俊杰  441 621 1973 0505 3269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决定，同意将甲方所有的第1033330号“贝尔”注册商标（类别20类）转让给乙方。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（通信地址）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411号   
2007年2月7日
乙方（签章）：
地址（通信地址）：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56区颐合花园A305号
2007年2月7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